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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 (含图片)

杭州中策清泉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09月28日，注册地位于浙江省
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双清路98号，法定代表人为沈金荣。经营范围包括
一般项目：轮胎制造；橡胶制品制造；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（不含危险化
学品）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热力生产和供应；技
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
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
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许可项目：发电、输电、供电业务
；货物进出口；危险化学品经营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

根据杭州中策清泉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，该公司年产工艺炭黑10万
吨及尾气利用工程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验收于2016年5月5日完成；年产
全钢载重子午胎500万条项目分两期,其中年产全钢载重子午胎240万条
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验收于2016年5月5日完成,年产全钢载重子午
胎260万条项目部分设备和安全设施未完成安装调试,后于2016年12月15
日建成投入生产和使用。

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，杭州中策清泉实业有限公司属于橡胶制品业（
C291），主要产品为炭黑、全钢载重子午胎，设计年产工艺炭黑10万吨
及尾气利用工程、年产全钢载重子午胎500万条；生产过程中使用到粗
蒽（蒽油）、煤焦油、硫磺、120#溶剂油、胶浆、氨溶液[含氨＞10%]
、盐酸、氢氧化钠溶液[含量≥30%]、次氯酸钠、液化石油气、氮[压缩
的或液化的]、氧[压缩的或液化的]、柴油。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
用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7号）规定、《
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（2013年版）》（国家安全生产
监督管理总局公告[2013]第3号）、《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（2
018年版）》等规定，本项目不涉及申领危化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危化
品安全使用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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